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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诺延期履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化纤集团”）出具的《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承诺的延期承诺函》，化纤集团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碳纤维行业发展趋势、国兴碳纤

维经营情况，拟就前次承诺事项延期至 2027 年 3 月 18 日。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原承诺相关情况 

2022 年 3 月 1 日，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

请做好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其中“问题六、

是否已有将吉林国兴碳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碳纤维”）适时纳入申请人的相关安

排”。 

针对上述问题，2022 年 3 月 18 日，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承诺：“自本承

诺出具之日起 3 年内，化纤集团将采取包括将国兴碳纤维控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在内的符

合国有资产监管、证券监管的相关措施，以进一步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同时，

化纤集团及国兴碳纤维承诺在实施上述相关措施之前，国兴碳纤维将不会投资涉足碳纤

维复合材料领域及小丝束碳纤维领域，如涉及上述领域而造成上市公司损失，化纤集团

或国兴碳纤维将足额补偿上市公司或将上述收益归还给上市公司。” 

二、 承诺延期履行原因 

公司主营业务为“粘胶纤维”与“碳纤维复合材料”。国兴碳纤维主要从事大丝束碳

纤维的碳化业务，由于碳纤维产业呈现出“碳化企业产能持续扩张，原丝碳化逐步一体

化”“碳纤维复材企业掌握终端客户，技术创新带来应用领域拓展，不断扩大应用场景”

的变化趋势，国兴碳纤维业绩出现下滑，2023 年、2024 年业绩出现较大幅度的亏损。若



当前将国兴碳纤维注入公司，短期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利于公司集中

精力发展碳纤维复合材料业务，更不利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提高。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化纤集团拟就即

将到期的原承诺函进行延期。 

三、 变更后承诺相关内容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曾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向上市公司出具相关事项的承诺，受前述客观因素影响，预计无法在原承诺到期

日前履行完毕相关承诺，故申请将承诺履行期限延期 2 年，即至 2027 年 3 月，具体承诺

如下： 

“2027 年 3 月 18 日前，化纤集团将采取包括将国兴碳纤维控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在

内的符合国有资产监管、证券监管的相关措施，以进一步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同时，化纤集团及国兴碳纤维承诺在实施上述相关措施之前，国兴碳纤维将不会投资涉

足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及小丝束碳纤维领域，如涉及上述领域而造成上市公司损失，化

纤集团或国兴碳纤维将足额补偿上市公司或将上述收益归还给上市公司。” 

四、 本次承诺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化纤集团关于本次延期履行承诺事项，是基于目前公司及国兴碳纤维的发展状况所

作出的变更，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

的相关规定，本次延期履行承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本次承诺延期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关联董事宋德武、徐佳威、周东福回避了表决。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审议该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延期履行承诺事项，符合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延期履行，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2 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 

监事会会议认为，本次控股股东延期履行承诺的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延期承诺的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